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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執行勤務遭受暴力或意外危害致全

殘廢或半殘廢及殉職人員子女教養辦法 

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月十九日國家安全局（一○一）勤維字第○○

一二二八八號令發布 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特種勤務條例（以下簡稱本條例）第十四條

第四項規定訂定之。 
第 二 條  本條例第十四條第二項所稱殉職，指執行特種勤務時

，遭受暴力或意外危害，而致死亡之情形。 
第 三 條  本條例第十四條第二項全殘廢或半殘廢之認定，準用

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認定之。 
第 四 條  依本條例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給與教養之子女，包括

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之婚生子女及其在執行勤務遭受

暴力或意外危害發生前已收養之養子女。 
第 五 條  給與子女教養之方式如下： 

一、生活費用補助：每一子女每月補助新臺幣一萬元

。 
二、就學費用補助：包含學費、雜費、制服費、書籍

費。 
三、學齡前幼兒托育補助：每一子女每月補助新臺幣

五千元。 
前項第二款所定就學費用補助之基準，依照軍公教遺

族就學費用優待條例全額公費優待之規定，並以就讀國內

學校具有學籍之學生，且在法定修業年限就學期間所發生

之費用為限。但延長修業年限、暑期補（重）修、輔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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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主修之就學費用及教育學程之學分費，不在此限。 
全殘廢或半殘廢之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堪勝任現

職或其他同等級薪俸之工作，自上班之日起，停止給與第

一項所定各項補助；已發給之補助，不予追繳。 
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隸屬機關應定期訪視給與教

養之子女，並協助學齡前幼兒優先進入公立托教機構。 
第 六 條 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生活費用補助，由受教養之子

女或其父、母、法定代理人，檢具申請表連同下列文件一

式二份，於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殉職或確定殘廢之日

起，向其隸屬機關提出申請發給： 
一、戶口名簿影本。 
二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

證明書、國防部發給之撫卹令或銓敘部核發之撫

卹金證書。 
三、主管機關出具之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執行勤

務遭受暴力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、半殘廢或殉職

證明書。 
前項所定生活費用補助，自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

殉職或確定殘廢之當月起發給，並一次發給當年所餘月數

之補助；次年起，由申請人於每年一月及七月檢附核定文

件向其隸屬機關提出申請，發給當年上、下半年之補助。 
前項所定生活費用補助，同時有政府其他生活補助者

，申請人應擇一申請。 
第 七 條 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就學費用補助，由受教養之

子女或其父、母、法定代理人檢具申請表連同下列文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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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二份，於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殉職或確定殘廢之日

起，向其隸屬機關提出申請發給： 
一、戶口名簿影本。 
二、已蓋註冊章戳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學校開立之

在學證明。 
三、學費繳費收據。 
四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

證明書、國防部發給之撫卹令或銓敘部核發之撫

卹金證書。 
五、主管機關出具之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執行勤

務遭受暴力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、半殘廢或殉職

證明書。 
前項所定就學費用補助，同時有政府其他教育補助者

，申請人應擇一申請。 
第 八 條  經核定給與就學費用補助之學生，在學期中有休學、

退學或開除學籍情形之一者，應即停止給與補助；已發給

之各項補助，不予追繳。但復學或再行入學時，於休學、

退學前，該學期已領取之補助，不得重複請領。 
第 九 條  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學齡前幼兒托育補助，由其

父、母、法定代理人檢具申請表連同下列文件一式二份，

於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殉職或確定殘廢之日起，向其

隸屬機關提出申請發給： 
一、戶口名簿影本。 
二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殘廢等級

證明書、國防部發給之撫卹令或銓敘部核發之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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卹金證書。 
三、主管機關出具之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執行勤

務遭受暴力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、半殘廢或殉職

證明書。 
前項所定學齡前幼兒托育補助，於特勤人員及特勤編

組人員殉職或確定殘廢之當月起發給，並一次發給當年所

餘月數之補助；次年起，由其父、母、法定代理人於每年

一月及七月檢附核定文件向其隸屬機關提出申請，發給當

年上、下半年之補助。 
前項所定學齡前幼兒托育補助，同時有政府其他托育

補助者，申請人應擇一申請。 
第 十 條  第六條、第七條及前條所定申請人不能申請或未為申

請時，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隸屬機關之業管單位應代

為申請。 
第 十 一 條   本辦法所定子女教養補助，由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

員隸屬機關編列預算支應之。 
第 十 二 條   本辦法所適用之書表格式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第 十 三 條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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